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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林偉民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35
電子信箱：a00260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50826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3508269100-1.odt、376530000A113508269100-2.odt、

376530000A113508269100-3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13年

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績優教育單位評選及表揚實施計畫

1份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9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3011292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國教署為鼓勵各級學校，落實執行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

三級預防工作，透過評選及表揚活動，獎勵工作成效並建

立典範，同時提升學校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工作能量，

爰訂定旨揭實施計畫。

三、請學校於113年11月30日(星期六)前，依計畫內容薦報資料

並函報本府，俾利彙整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